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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0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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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共工程金質獎 

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 
推薦表 

工程名稱：「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長潭里漁港及望海巷漁港 

           轉型優化工程-望海巷漁港友善人行暨景觀工程 

檢附下列文件（紙本及電子檔：乙式八份） 

１、表一：「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推薦
表。（紙本及 word 文字電子檔） 

２、表二：工程主辦機關聲明書。（紙本及 pdf 電子檔） 

３、表三：「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之工
程自評意見表。（紙本及 word 文字電子檔） 

４、表四：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掃描成 pdf

電子檔） 

５、表五：缺失改善照片表。（掃描成 pdf 電子檔） 

６、表六：主辦機關自評表、表七：設計單位自評表、表
八：推薦機關(單位)審查評分表。（紙本及 pdf 電子檔） 

７、歷次工程查核過程之相關紀錄。（掃描成 pdf 電子檔） 

８、工程契約、設計監造服務契約、專案管理契約、統包
契約、委託代辦正式函及復建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影
本（含首頁契約標的、契約金額、履約承商及末頁立
約雙方兩造用印資料）。（紙本及掃描成 pdf 電子檔） 

９、施工計畫書（含安全衛生管理計畫及交通維持計畫）、
品質計畫及監造計畫審查紀錄表及上開核定之計畫
書內容影本。（掃描成 pdf 電子檔） 

１０、其他解決困難問題之相關佐證資料。（掃描成 pdf

電子檔） 

１１、監察院、審計部或法務部廉政署等相關單位調查施
工缺失辦理情形。（掃描成 pdf 電子檔） 

備註：電子檔請彙整燒錄至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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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一：「公共工程金質獎」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推薦表 

※推薦工程 

主管機關 

機關名稱：基隆市政府 

連絡人姓名及職稱：林聖智 

連絡電話：（02）24201122 分機 1505 傳真電話：（02）24234492 

E-mail：linbull@mail.klcg.gov.tw 

※工程主辦機關 

機關名稱：基隆市政府(產業發展處) 

連絡人姓名及職稱：陳皜宇 技士     胡開宿 約僱人員 

連絡地址：基隆市信二路 301 號 3 樓 

連絡電話：（02）2425-8389 轉 252 及 174   

傳真電話：（02）2424-9576 

E-mail：hauyu@mail.klcg.gov.tw、kaisu.hu@mail.klcg.gov.tw 

代辦機關 

機關名稱：                     

統一編號：(廠商填寫)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設計單位 

單位名稱：一口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955187 

連絡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1 段 249 號 7 樓 

連絡電話：（02）2771-0027       傳真電話：（  ） 

E-mail：office@ecoscope.co 

監造單位 

單位名稱：一口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3955187 

連絡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 1 段 249 號 7 樓 

連絡電話：（02）2771-0027       傳真電話：（  ） 

E-mail：office@ecoscope.co 

施工單位 

單位名稱：虹泰營造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89560743 

連絡地址：新北市蘆洲區長安街 108 巷 5 弄 8 號 2 樓 

連絡電話：（02）2432-0913           傳真電話：(02)2432-6687 

E-mail：lanrosleo@yahoo.com.tw 

mailto:hauyu@mail.kl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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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包單位 

單位名稱：（施工單位之分包廠商名稱）                 

統一編號：（廠商填寫）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專案管理單位 

機關名稱： 

統一編號：(廠商填寫)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E-mail： 

※機關別 □中央  ■地方 

※工程類別 

■土木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水利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建築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設施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軌道類（□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四級 □第五級） 

※工程名稱 
「望海巷海灣串聯計畫」長潭里漁港及望海巷漁港轉型優化工程-望

海巷漁港友善人行暨景觀工程 

※施工地點 基隆市中正區 工程契約金額 

原契約 46,470.285 千元 

第 二 次 變 更 設 計 後

54,406.599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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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內容 

（工程概述、期程） 

一、 工程內容： 

工程概述： 

本案目標為串聯長潭里漁港及望海巷「漁港友善人行」及「水環

境優化」，結合既有海岸環境、周遭漁村文化建築、海洋民俗漁

業技藝、海洋科技博物館及海岸景觀環境資源，將進行景觀美化

及環境友善設施改造規劃，建置符合生態休閒活動場域，指引旅

客友善動線，縫合望海巷漁港及漁村通路提供安全人行環境，整

合區域意象均衡漁港及漁村發展。 

工程內容基本資料如下： 

長約 170 公尺的望海巷漁港景觀橋，是銜接基隆市至新北市人本

人行空間最關鍵的一哩路。完工後就可完整連結濱海及環台自行

車道，延伸到新北市水金九，騎車散步賞 360 度無敵海景，全台

最美跨海鐵馬道就在基隆。 

二、 期程：本案於 108 年 12 月 9 日決標，108 年 12 月 28 日開工，

契約預定於 110 年 3 月 13 日完工，原契約工期 309 日曆天，經

變更設計及議定程序，以及因天候因素申請展延，變更設計後

工期 442 日曆天。本案於 110 年 3 月 11 日申報完工。 

推薦時預定施工進度 

（  年  月  日） 

100%(已完工) 
推薦時實際施工進度 

（  年  月  日） 

100%(已完工) 

查核機關 基隆市政府 

歷次查核日期 

109.05.14 基隆市政府 

110.01.15 基隆市政府 

110.03.15 基隆市政府 

歷次查核分數 

81 分 

82 分 

8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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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困難問題之解決 

一、現場既有隱蔽物及地質問題 

問題：因工地現場開挖到山區排水相關設施隱蔽物，並反映現場

地基為土方及塊石回填並非為具結構強度之混凝土基礎，

因此原設計方案之結構基礎採植筋工法並不適宜。 

解決：設計監造單位經與結構技師評估後改採結構自重式工法以

符合結構安全需求。配合隱蔽設施，重新調整連續結構基

礎，使現況仍維持原排水設施功能。 

二、主要結構柱造型獨特施作難度高 

問題：斜柱設計有景觀優點，造型輕巧具造型變化，相關施工模

板組立、鋼筋綁紮和混凝土澆鑄等困難度高，現場灌漿後

於橋板頂部接合處有局部蜂窩及粒料分離現象。 

解決：斜柱設計以工廠先行組立鋼筋以達精準放樣之綁紮製作需

求，過程中亦請結構技師現場勘驗主筋、繫筋及未來剪力

榫固定搭接方式之討論，營造廠亦於工廠加工製作斜柱鋼

板模板，減少現場模板組立之困難，有利於現場工序進行，

對於後續鋼構銜接上較容易掌握外，也能達到清水模外觀

之品質要求。 

      雖拆模後呈現局部粒料分離現象，現場以無收縮水泥填補

之修復方式，但考量清水模整體外觀皆不符設計品質，決

議打除上半段之混凝土斜柱並重新組模灌漿，以清水模分

割線為基準，機器切割平整分縫線，依分次灌漿的概念進

行，經結構技師現場確認，改以高流動混凝土施作，並確

認鋼筋保護層厚度，確保結構安全性及設計外觀品質要求。 

三、現場漁民生活需求及工區與自然環境緊密 

問題：現場既有漁港仍有漁船出入，無法搭設構台或施工架，跨

海段相關結構工項施作不易且工區緊鄰自然海岸環境，施

作路徑空間狹小亦屬困難。 

解決：設計階段即已考量漁民進出需求，將跨海段之清水混凝土

結構改為鋼構設計，由工廠加工並至現場另地組裝焊接，

整體加工完後當日吊裝固定減少對漁民生活的干擾，在工

程推進與在地經濟活動中取平衡。 

      整體結構設計利用既有漁港設施之地基並於其上新增橋柱

結構，減少對自然環境的衝擊，並多利用預鑄鋼模、預鑄

組件，減少現場搭設空間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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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困難問題之解決 

四、設計品質要求 

問題：本工程以清水混凝土結構為主，且多為斜柱、斜牆、曲牆

及牛腿柱等非典型結構，又因本工程要求清水模外觀不得

以美容改善，因此如何呈現內在結構穩定度也表現外在自

然純粹的混凝土表面，是重要課題之一。 

解決：在實際施作橋體結構前，要求試做樣品，因斜面設計及平

面尺寸幾何漸變，無法以一般蓮霧頭固定模板，透過樣品

及現場工法研擬調整，提出對應方式，除了檢視外觀品質

外，也確認模板固定方式及混凝土坍度、配比內容是否合

適。另外其他如扶手、鋪面樣式也皆透過樣品試作的方式

確認達到設計品質要求，方能進行現場組裝及施作。 

工地安全衛生管理 

一、職業安全人員全程現場執行，確保零職災。 

二、施工前已針對本工程可能發生之職安危害以及防範措施進行規

劃，並於施工階段確實執行，如施工前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宣導，高低差設置臨時圍設，以及高空作業採用高空作業車施

工，其中，橋體模版支撐採用重型支撐架圓盤系統，並委請結

構技師進行結構計算及簽證，確保橋板灌漿支撐安全性。 

三、於工區設置工務所，供施工人員休息及補充水分。 

四、工區垃圾每週清理保持整潔。 

※生態環境維護之措

施(包括自然生態工

法)，屬「公共工程生態

檢核注意事項」第二點

需辦理生態檢核之工

程，需符合該注意事項

第十二點及第十三點

規定 

一、整體結構設計利用既有漁港設施之地基並於其上新增橋柱結

構，減少對自然環境的衝擊，扶手護欄為工廠預鑄零件後再至

現場組裝，減少對環境的汙染，搭配輕巧、流線、視覺穿透的

欄杆設計。橋上漫步，能一次飽覽濱海廊帶海景。 

二、光滑的橋面板有輕微反射效果，倒映海水及岩石，並特別選用

海邊適用、抗鹽防鏽的保護塗層，延長使用年限，大大減少維

護的需求。輕盈的橋身，和帶有粗曠質感的耐候鋼板，在陽光

映照下，折射出褐色的光芒，與周邊獨一無二的原始岩岸地形

融為一體，從遠方看來，輕盈的橋身、既有設施的共構及通透

的護欄，使之幾乎隱身在漁港及自然環境中。 

※工程之創新性、 

挑戰性及周延性 

一、清水模牆體施工一般採用蓮霧頭，拆模後對拉螺桿埋於牆體，

頭部需填砂漿，如不確實於海岸環境將有鏽水流出髒汙，且外

觀較為一般；本工程則以水管套模版螺桿，拆模後可將螺桿取

出，表面僅留一小個 PVC 套管孔，因本工程非建築物，故通透

孔洞無礙，且外觀可襯托清水模表面素雅美感。 

二、清水模牆體模板一次組模灌漿，可減少下層與上層模板分別組

立之間隙及錯位，加強結構一致性及美觀完整性。 

三、曲牆模版支撐角料採用鋼筋補強，並將清水模版(芬蘭版)背後

切槽，方便彎曲組立，完成曲牆清水模完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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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之創新性、 

挑戰性及周延性 

四、橋體主柱斜柱之柱底與柱頂位置不同，且斷面也不同，並聯接

斜牆橋墩與輕薄橋版，鋼筋結構、模板組立施工難度極高，柱

體及橋板尺寸偏小巧，鋼筋施工需非常精準，採用訂做鋼模斜

柱組立，鋼筋於工廠加工鋼筋籠，於現場組裝支撐，其中鋼筋

籠(柱鋼筋)亦需埋入(搭接)橋墩牆體，施工放樣、保護層、鋼

筋籠大小均需經過嚴密規劃，方能順利施工，柱體鋼筋最長 11m

無續接，無結構弱面，增加施工品質及結構安全。 

五、橋墩柱、牆、版均設計清水模，屬一次性施工，無後面修飾工

作，一般建築物較常採用，而橋體則極為少見，本工程以模型

確認完成面，並克服各種形狀結構體施工困難，呈現極簡橋體

風格。 

六、各施工界面均有完整討論及解決方案，如既有構造物拆除面修

復、銜接現有道路高程及路線順接、欄杆延伸完整性，以達到

工程週延性。 

七、橋基礎底版與既有防波堤基礎共構，採用植筋及重力墩座方式

施工，加強防波堤與橋基穩固性。 

※工程優良事蹟 

及顯著效益 

一、施工前施工方、設計監造方與業主有充分檢討及改善設計圖

面，並於施工中滾動式檢討修正，使後續施工更為順暢。 

二、橋版設計採用空心懸愣管工法，量體得以縮減；橋體不笨重且

美觀。 

三、曲牆、斜柱與橋版連接，形成特別結構系統，景觀橋體、景觀

座椅特殊造型呈現清水模外觀，完程度高，施工量體輕巧，與

自然背景融合。 

四、結構施工品質良好，鋼筋組立精準美觀，符合查驗標準，一致

採 420w 高拉力可銲鋼筋，以 280kg/cm2(II)混凝土及高坍流混

凝土灌漿，混凝土經測試調整，能更加縝密、完成面更細緻，

並提升結構強度。 

五、主辦及監造單位落實對材料設備及施工之抽/查驗，確認，摘錄

鋼筋抗拉、混凝土抗壓試驗，及鋼構廠驗、鋼材料試場取樣試

驗等，均符合契約規範。品質符合標準，確保品質耐久性。 

六、採用重型支撐架系統做為模板灌漿支撐，確保安全性及穩固

性，結構體不變型。 

七、串聯八斗子車站至長潭里潮境公園人行路線，帶動地方觀光休

憩發展。 

備註：1.機關名稱、單位名稱及工程名稱，請填正式名稱（不得為簡稱及簡體字）

且與契約簽約名稱相符，如有變更請提佐證資料；若以開口契約子案推薦

者，其工程名稱請填寫子案名稱，經費需占總工程契約金額百分之二十五

以上，另該子案施工查核紀錄請專案於指定之資訊網路系統登錄。 

2.有「※」符號者為必填之欄位，如有漏填即不予列入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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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築師事務所之統一編號請填寫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4.分包廠商應由得標廠商將分包契約報備於工程主辦機關，且分包廠商之分

包比率需達契約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其中分包比率以工程主辦機關與

得標廠商間之契約金額（單價）為計算基準。統包工程亦同，惟設計單位

屬分包廠商者，不受前述分包比率限制。 

5.分包廠商需經機關同意始得推薦，且分包契約之報備應於主管機關推薦參

選前完成。 

6.機關提報「公共工程金質獎」之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應完整填報欲推薦

機關及單位（例如：共同承攬廠商、符合推薦資格之分包廠商…等）。本

獎項之獎勵對象以推薦表之受推薦機關及單位為限。 

7.若推薦參選工程於履約期間有辦理變更契約、增減契約金額，則推薦級別

以推薦當時之契約金額認定。 


